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商洛市镇安县2025年其他国土绿化项目（第一批）工程内容为建设内容共区划作业区4个，即云盖寺镇西华村和黑窑沟村、永乐街道金花村和中合村。经现场调查，共区划森林抚育作业小班152个，作业区总面积14691.8亩，可作业面积14300.0亩。结合林分现状和镇安县森林经营需求，针对性制定采伐+补植相结合的抚育措施，辅以修枝和割灌割藤，改善林分状况、提高森林质量。
二、供应商资质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提供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分公司投标的还需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及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2）拟派技术负责人具备中级以上林业工程师职称，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3）提供已缴纳近一年至少三个月的纳税或完税证明（任意税种）扫描件，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关证明。纳税证明或完税证明上应有代收机构或税务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注：① 新成立企业（成立一个月内）暂无纳税提供说明加盖公章；②零报税提供申报成果的凭证；③ 正在办理纳税的应提供受理部门已受理的凭证；④时间以税款所属时期为准。）；
（4）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投标截止日前一年内任意三个月已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5）财务状况报告：提供供应商2024年度经注册会计师签署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三表”及附注）（成立时间至投标截止时间不足一年的可提供成立后任意时段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提供其投标前一年内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及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证明；
（6）供应商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8）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9）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名单。
三、工期：60日历日。
[bookmark: _Hlk10460168][bookmark: _GoBack]四、最高限价：根据陕西格瑞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陕格造字〔2025〕第204号评审报告结果，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6885200.00 元，其中合同包1（金花、中合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228000.00元，合同包2（西华村A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1145500.00元，合同包3（西华村B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811800.00元，合同包4（西华村C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806500.00元，合同包5（西华村D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750400.00元，合同包6（黑窑沟村A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1046100.00元，合同包7（黑窑沟村B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992200.00元，合同包8（黑窑沟村C作业区）核定采购最高限价为1104700.00元。各标段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其投标资格将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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